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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附註

4）

1. 考慮及採納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董事酬金。

3. 續聘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為本公司的核數師及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4(A). 授予董事發行新股的一般授權。
4(B). 授予董事購回股份的一般授權。
4(C). 擴大董事通過購回股份數目來發行股份的一般授權。

特別決議案 贊成（附註 4） 反對（附註 4）

5. 以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大會通告」）建議的方式批准本公司大綱及組織章程
細則的修訂。

6. 待第 5項決議案獲通過後，批准採納本公司一套新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經
綜合大會通告所載的所有建議修訂）為本公司經修訂及重列的組織章程大綱
及章程，以取代並摒除本公司現有的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

日期：二零一四年 月 日 簽署（附註 5）： 

附註：
1. 請用正楷填上全名及地址。
2. 請填上以 閣下名義登記的股份數目。倘未有填上股份數目，則本代表委任表格將被視作與所有 閣下名義登記的本公司股份有關。
3. 如擬委派大會主席以外的人士為代表，請劃去「大會主席或」字樣，並在空欄內填上 閣下所擬委派代表的姓名及地址。本代表委任表格

的每項＼， 閣 址 作 視 上的。


